
第十一届“希望杯”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作品

匿名处理要求

本届校“希望杯”实行匿名评审，故在申报书中不得出现申报者(含合作者)姓名、指导老师等信息，否则将予以取消参赛资格。为了不影响匿名处理后的评审效果，特做以下要求：
1、 对项目申报者信息的匿名处理：
· 一个项目最多有6名学生，其中1名学生负责人，5名学生成员。

· 学生负责人必须写成“项目负责人”，其他学生成员必须写成“项目成员1号”、“项目成员2号”……“项目成员5号”。
· 例如专利证书、已发表的文章作者是项目申报者，就必须做匿名处理。
2、 对导师信息的匿名处理：
· 一个项目中最多有2个导师。匿名处理时必须写成“第1指导教师”、“ 第2指导教师”。
· 若有导师签名，则必须模糊处理。
· 若项目导师也是项目推荐者，则在推荐者信息表中保留导师真名，不必匿名处理。
3、 文本中不能出现学院信息，要对学院名称进行模糊处理。














